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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标部分

一、应谈文件声明函

我单位决定参与本项目竞争性磋商，并声明：

1、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我方的投标价为 2491533 元人民币；

2、我方同意向贵方提供与竞争性磋商有关的其他任何证据与资料；

3、我方愿意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全部要求进行磋商；

4、我方完全愿意放弃对竞争性磋商文件有误解的辩解权利；

5、我方将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6、如果我方在竞争性磋商有效期内撤回竞价，保证金将被贵方没收；

7、我方理解贵方不一定要选择最低价的竞价；

8、一旦我方成交，应谈文件将作为本项目合同的组成部分，直至合同履行

完毕止均保持有效，我方将按竞争性磋商文件及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承

担完成合同的全部责任和义务。且我们同意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和买方签订

合同；

9、我方承担竞争性磋商过程中的相关费用；

供应商名称（盖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 2116号 7幢 2层

2024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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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价一览表

报价人名称：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

采购编号：ZC-05-24132

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包 1

服务期限

是否接受本项目竞

争性磋商文件第四

章服务要求的所有

内容

备注 投标报价(总价、元)

2025年 1月 1

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是 / 2491533

注：投标总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请各投标人在充分考虑项

目的实际情况和投标人所包含的责任和风险后，上述报价在协议谈判和项目执行

过程中投标人将不得擅自更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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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响应报价分类明细表

1.污水处理厂监督性监测

1.1.1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月度检测

序号 检测指标 单价（元） 数量（个） 小计（元）

1 pH值 7.6 209 1588.4

2 悬浮物 30.4 209 6353.6

3 五日生化需氧量 76 209 15884

4 化学需氧量 60.8 209 12707.2

5 氨氮 45.6 209 9530.4

6 总磷 68.4 209 14295.6

7 总氮 53.2 209 11118.8

8 色度 3.8 209 794.2

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60.8 209 12707.2

10 粪大肠菌群 76 209 15884

11 动植物油 76 209 15884

12 石油类 76 209 15884

13 总铅 53.2 209 11118.8

14 总镉 53.2 209 11118.8

15 总铬 53.2 209 11118.8

16 总砷 53.2 209 11118.8

17 总汞 53.2 209 11118.8

18 六价铬 30.4 209 6353.6

19 总镍 53.2 209 11118.8

20 总铜 53.2 209 11118.8

21 总锌 53.2 209 11118.8

22 采样费 100 209 20900

23 交通费 400 22 8800

24 小计 257635

25 数据审核及报告费 检测费 30%计 68381

26 合计 326016

备注：1、19 个进、出水样品月度检测每月 1次。(共 11 次）数量：19*11=209

个。

2、数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不得超过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

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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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全分析

序

号
检测指标 单价（元） 数量（个） 小计（元）

1 pH 值 7.6 19 144.4

2 悬浮物 30.4 19 577.6

3 五日生化需氧量 76 19 1444

4 化学需氧量 60.8 19 1155.2

5 氨氮 45.6 19 866.4

6 总磷 68.4 19 1299.6

7 总氮 53.2 19 1010.8

8 色度 3.8 19 72.2

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60.8 19 1155.2

10 粪大肠菌群 76 19 1444

11 动植物油 76 19 1444

12 石油类 76 19 1444

13 总铅 53.2 19 1010.8

14 总镉 53.2 19 1010.8

15 总铬 53.2 19 1010.8

16 总砷 53.2 19 1010.8

17 总汞 53.2 19 1010.8

18 六价铬 30.4 19 577.6

19 总镍 53.2 19 1010.8

20 总铜 53.2 19 1010.8

21 总锌 53.2 19 1010.8

22 总硒 53.2 19 1010.8

23 总锰 53.2 19 1010.8

24 挥发酚 57 19 1083

25 硫化物 30.4 19 577.6

26 总氰化物 15.2 19 288.8

27 烷基汞 76 19 1444

28 总铍 53.2 19 1010.8

29 总银 53.2 19 1010.8

30 苯并（a）芘 266 19 5054

31 甲醛 53.2 19 1010.8

32 苯胺类 38 19 722

33 总硝基化合物 684 19 12996

34 有机磷农药 266 19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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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拉硫磷 266 19 5054

36 乐果 266 19 5054

37 对硫磷 266 19 5054

38 甲基对硫磷 266 19 5054

39 五氯酚 190 19 3610

40 三氯甲烷 76 19 1444

41 四氯化碳 57 19 1083

42 三氯乙烯 76 19 1444

43 四氯乙烯 76 19 1444

44 苯 76 19 1444

45 甲苯 76 19 1444

46 邻-二甲苯 76 19 1444

47 对-二甲苯 76 19 1444

48 间-二甲苯 76 19 1444

49 乙苯 76 19 1444

50 氯苯 76 19 1444

51 1,4-二氯苯 76 19 1444

52 1,2-二氯苯 76 19 1444

53 对硝基氯苯 76 19 1444

54 2,4-二硝基氯苯 76 19 1444

55 苯酚 38 19 722

56 间-甲酚 38 19 722

57 2,4-二氯酚 38 19 722

58 2,4,6-三氯酚 38 19 722

59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38 19 722

60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38 19 722

61 丙烯晴 60.8 19 1155.2

62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以 CL

计）
76 19 1444

63 采样费 100 19 1900

64 交通费 400 2 800

65 小计 107751

66 数据审核及报告费 检测费 30%计 31515

67 合计 139266

备注：1、19 个进、出水样品全分析，每年 1次。；2、数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

不得超过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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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月度检测

序号 检测指标 单价（元） 数量（个） 小计（元）

1 镉 53.2 84 4468.8

2 汞 53.2 84 4468.8

3 铅 53.2 84 4468.8

4 铬 53.2 84 4468.8

5 砷 53.2 84 4468.8

6 镍 53.2 84 4468.8

7 铜 53.2 84 4468.8

8 锌 53.2 84 4468.8

9 含水率 30.4 84 2553.6

10 矿物油 76 84 6384

11 挥发酚 57 84 4788

12 总氰化物 45.6 84 3830.4

13 pH 值 7.6 84 638.4

14 细菌总数 38 84 3192

15 粪大肠菌群 76 84 6384

16 采样费 100 84 8400

17 小计 71920

18 数据审核及报告费 检测费 30%计 19056

19 合计 90977

备注：7家厂脱水污泥，每月 1次。交通费已结算在进、出水中，不再计取。数

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不得超过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的 30%。

1.3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气体检测

序号 检测指标
单价

（元）

数量

（个）
小计（元）

厂界

氨气 22.8 280 6384

硫化氢 30.4 280 8512

臭气浓度 380 280 106400

甲硫醇 76 280 21280

甲烷 76 112 8512

采样费 100 280 28000

交通费 400 14 5600

小计 184688

数据审核及报告

费
检测费 30%计 4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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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30014

备注：1、每座污水厂 5个点位，每个点位 4次，一年 2次，7座污水厂数

量：5*4*2*7=280；甲烷为每座污水厂 2个点位，每个点位 4次，一年 2次，7

座污水处理厂数量：2*4*2*7=112。

2、数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不得超过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的 30%。

2、泵站监督性检测

2.1 松江区泵站气体监测

序号 检测指标 单价（元） 数量（个） 小计（元）

厂界（每季度）

氨气 22.8 1880 42864

硫化氢 30.4 1880 57152

臭气浓度 380 1880 714400

甲硫醇 76 1880 142880

采样费 100 1880 188000

交通费 400 188 75200

小计 1220496

数据审核及报告费 检测费 30%计 287188

合计 1507684

备注：1、每座泵站 5个点位，每个点位 4次，一年 1次，94 座泵站数量：

5*4*1*94=1880。

2、数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不得超过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的 30%。

2.2 松江区节点泵站水质月度检测

序号 检测指标 单价（元） 数量（个） 小计（元）

1 pH 值 7.6 84 638.4

2 悬浮物 30.4 84 2553.6

3 五日生化需氧量 76 84 6384

4 化学需氧量 60.8 84 5107.2

5 氨氮 45.6 84 3830.4

6 总磷 68.4 84 5745.6

7 总氮 53.2 84 4468.8

8 色度 3.8 84 319.2

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60.8 84 5107.2

10 粪大肠菌群 76 84 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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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动植物油 76 84 6384

12 石油类 76 84 6384

13 总铅 53.2 84 4468.8

14 总镉 53.2 84 4468.8

15 总铬 53.2 84 4468.8

16 总砷 53.2 84 4468.8

17 总汞 53.2 84 4468.8

18 六价铬 30.4 84 2553.6

19 总镍 53.2 84 4468.8

20 总铜 53.2 84 4468.8

21 总锌 53.2 84 4468.8

22 交通费 400 12 4800

23 采样费 100 84 8400

24 小计 104810.4

25 数据审核及报告费 检测费 30%计 27483.12

26 合计 132293

备注：1、每月 1次，对松江区 7座污水厂的进水前端节点泵站集水井（根

据区域进水浓度、适当调整监测点位）取 1个点位进行采样。数量：7*12=84

2、数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不得超过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的 30%。

3、松江区通沟污泥泥质季度检测

序

号
检测指标 单价（元）

数量

（个）
小计（元）

1 镉 53.2 4 212.8

2 汞 53.2 4 212.8

3 铅 53.2 4 212.8

4 砷 53.2 4 212.8

5 铬 53.2 4 212.8

6 镍 53.2 4 212.8

7 铜 53.2 4 212.8

8 锌 53.2 4 212.8

9 矿物油 76 4 304

10 挥发酚 57 4 228

11 含水率 30.4 4 121.6

12 pH 值 7.6 4 30.4

13 总氰化物 45.6 4 182.4



9

14 粪大肠菌群 76 4 304

15 采样费 100 4 400

16 交通费 400 4 16000

17 小计 4872

18
数据审核及报告

费
检测费 30%计 861

19 合计 5734

备注：通沟污泥每季度 1次，全年共计 4次。；数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不得超过

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的 30%。

4、松江区西部厂杂用水日常检测

序

号
检测指标 单价（元） 数量（个） 小计（元）

1 pH值 7.6 52 395.2

2 色度 3.8 52 197.6

3 嗅 2.28 52 118.56

4 浊度 7.6 52 395.2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76 52 3952

6 氨氮 45.6 52 2371.2

7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60.8
52 3161.6

8 铁 53.2 52 2766.4

9 锰 53.2 52 2766.4

10 溶解性总固体 30.4 52 1580.8

11 溶解氧 19 52 988

12 总氯 30.4 52 1580.8

13 大肠埃希氏菌 76 52 3952

14 氯化物 11.4 52 592.8

15 硫酸盐 19 52 988

16 交通费 400 52 20800

17 采样费 100 52 5200

17 小计 51806

25
数据审核及报告

费
检测费 30%计 7742

26 合计 59549

备注：杂用水水质检测每周 1次，全年共计 52 次。数据审核及报告费比例不得

超过上述费用总和扣除交通费和采样费后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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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费用汇总表

序号 内容 费用（元） 备注

1 污水处理厂监督性监测

1.1.1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月度检测 326016

1.1.2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全分析 139266

1.2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月度检测 90977

1.3 松江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气体检测 230014

2 泵站监督性检测

2.1 松江区泵站气体监测 1507684

2.2 松江区节点泵站水质月度检测 132293

3 松江区通沟污泥泥质季度检测 5734

4 松江区西部厂杂用水日常检测 59549

5 合计 2491533

投标单位（盖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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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

项目名称：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

招标编号：ZC-05-24132

序

号

资格性条件、

符合性要求
要求

响应

内容

说明

（是

/否）

详细内

容所在

投标文

件页次

备注

1.

资

格

性

审

查

内

容

法定基本

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财务状况及

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明函。

2、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

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页面网

页截图并盖公章（可选项）；（依法不纳

入信用中国网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系

统的单位应当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近三

年内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

收违法失信主体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中

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的承诺并盖公章等）；

4、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www.gsxt.gov.cn）”通过“信息打

印”生成的查询报告打印件并加盖公章

（至少包括：营业执照信息、股东及出资

信息、主要人员信息、变更信息、股权变

更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纳入严重违法失

是

P26

P31

P38-40

P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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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纳入经营异

常名录信息等，未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的供应商请自行提供股东及出

资信息证明）（可选项）。

2.
企业证照

条件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若以分支机构

名义投标的，应当取得其法人针对本项目

的唯一授权书）；

是 P32

3. 联合投标 不允许联合投标。 是 P48

4. 关联关系

单位负责人或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

包件或者未划分包件的同一项目投标的，

相关投标均无效。

是 P23

5.

专门面向

小微企业

投标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型企业采购。 是 P19

6.

符

合

性

审

查

内

容

投标文件

的签署等

要求

1、响应文件按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格

式提供所有附件格式；

2、响应文件按本按竞争性磋商文件中响

应文件附件格式求进行签章（要求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之处必须亲笔签名，

不得使用签字章代替；要求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盖章之处必须加盖个人印章或

加盖执业资格印章，要求加盖公章之处必

须加盖单位公章，不得使用投标专用章代

替）；

3、在响应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

盖章）的情况下，应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规

是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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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式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

授权人身份证，且授权代表身份符合招标

要求。

7.
投标有效

期
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不少于 90 天。 是 P17

8.

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

托书

电子响应文件中提供：符合磋商文件关于

签章要求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及被授权代表人近六

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在该单位缴纳的社保

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投标时须提

供）；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时须提

供）。

是 P24-25

9. 投标报价

1、不得进行选择性报价（投标报价应是

唯一的）；

2、不得进行可变的或者附有条件的投标

报价；

3、投标报价不得超出竞争性磋商文件标

明的最高限价；

4、不得低于成本报价；

5、不得存在更改本项目招标内容、不完

整报价、0 报价等情形。

是 P2

10. 服务期 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 是 P17

11. 付款条件 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 是 P17

12.
合同的转

让与分包
不得转让，不得违法分包。 是 P17

13.

公平竞争

和诚实信

用

不得存在腐败、欺诈或其他严重违背公平

竞争和诚实信用原则、扰乱政府采购正常

秩序的行为。

是 P13

14. 其他 其他均符合法律法规及竞争性磋商文件 是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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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要求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 期： 2024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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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评审有关的响应文件主要内容索引表

项目名称：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

招标编号：ZC-05-24132

序号 响应项目 主要内容概述

详细内容所

在响应文件

页次

备注

1 商务标
报价一览表、响应报价

分类明细表
P2-10

2
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能力的

环境类项目

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能

力的环境类项目
P3-53

3 项目组人员配备 项目组人员配备 P54-68

4 项目组人员技术能力 项目组人员技术能力 P69-91

5 业绩 类似业绩 P94-132

6
对检测工作的理解、重难点

分析技术建议

对检测工作的理解、重

难点分析技术建议
P133-136

7
对检测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工

作分解

检测工作的实施方案和

工作分解
P137-147

8
对完善的检测体系的描述，

应覆盖 5要素
完善的检测体系 P148-153

9

拟投入本项目的采样、检测、

实验分析、现场作业的设施

设备配备

拟投入本项目的采样、

检测、实验分析、现场

作业的设施设备配备

P154-174

10
对检测工作进度、质量的保

证措施

检测工作进度、质量保

证措施
P175-186

11 对检测工作安全的保证措施
检测工作安全的保证措

施
P187-196

12
检测场所综合设施条件、检

测设备种类及技术性能的优

检测场所综合设施条

件、检测设备种类及技
P19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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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分析 术性能的优势分析

说明：上述具体内容要求可以参照本项目评审方法与程序及评分细则。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 期： 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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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务响应表

项目名称：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

招标编号：ZC-05-24132

项目 磋商文件要求
是否

响应

报价人的承诺

或说明

报价有效期 开标后 90 天 是 开标后 90 天

服务期限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是

2025 年 1 月 1

日至2025年12

月 31 日

交付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是
采购人指定地

点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 10%作为履约保

证金，按季度考核合格后支付检测服务

费，由于财政年终结算的原因，采购人

将于十一月份提前支付每年第四季度的

服务费，如第四季度考核不合格，将从

履约保证金中相应扣除。在全部服务按

本合同规定验收合格后，于次年 1月甲

方向乙方退还履约保证金。

是 /

履约保证金 合同价的 10%的履约保证金 是
合同价的 10%

的履约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 / /

转让与分包 不得转让，主体内容不得分包。 是

本 项 目 不 转

让，主体内容

不分包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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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标事项承诺书

本单位在此郑重承诺：

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参加 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

泥、气检测项目的投标/谈判。

一、不与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

二、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以谋取中标。

三、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四、不进行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的投诉。

五、不在投标中哄抬价格或恶意压价。

六、中标或成交后，主体内容不进行转包。

七、采购文件允许分包的情况下，经采购人同意分包的，我单位将加强对分

包和劳务分包管理，对所分包非主体项目的安全、质量和进度承担责任，不

拖欠农民工工资，按时将分包合同报采购人备案。

八、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九、对所填报的中小企业声明及企业性质的真实性负责。

十、我单位为 独立 （选填：独立或联合体）投标，若为联合体投标的，

双方对本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十一、与我单位法定代表为同一人，或与我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单位的其他

单位，不再参加本次项目同一包件的投标，否则我单位及与单位存在此类关

系的单位的投标均无效。

十二、本公司若违反本投标承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三、其他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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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上海市松江区供排水管理所单位的 2025年松

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承接。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

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52人，营业收入 1421.3098 万元，资产总额 971.2533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 期： 2024年 12月 18日

注：1、依据现有规范性文件规定，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

府采购投标人，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

政策，不得按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可无需填写本声明函，但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提供

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的货物参加货物采购项目的除外），事业单位直接控股和管

理的企业，依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认定其企业类型。

2、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

中小企业，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大企业是指按照其自身所属行业和对应的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属于大型企业的企业。

3、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个体工商户视同中小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和监狱企业（含戒毒企业）视同小微企业。

4、供应商符合中小企业条件的，应当按照《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如实、

完整填报从业人员、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等信息，并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和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声明企业类型。货物采购项目应当对制造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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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工程和服务采购项目应当对供应商进行声明。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

（主要采购标的，不包括配件、辅料等）且由不同制造商制造或者由不同供应商

承建（承接）的，应当逐一填报每个采购标的的制造商或者承建（承接）供应商

信息。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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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

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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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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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投标人关联企业情况表

1、投标需按下列表式提供全部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

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

的法人单位名单，并承诺真实有效。

序号 与投标人关系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

名

一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

1 无 无 无 无

… ……

二 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

1 无 无 无 无

… ……

三 为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

1 无 无 无 无

… ……

四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法人单位

1 无 无 无 无

… ……

注：1、本表式可根据需要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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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资格响应文件

10.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上海市松江区供排水管理所、上海科瑞真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我张素平（姓名）系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报价人名称）的法定

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张茂菊、 业务助理（姓名，职务）以我方

的名义参加贵单位 2025年松江区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_项目的投标活动，

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投标、开标、响应文件澄清、签约等一切具

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

在贵单位收到我方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

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除我方书面撤销授权

外，本授权书自响应截止之日起直至我方的报价有效期结束前始终有效。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供应商（公章）： 受托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431228198606082026

电话：15821906926 电话：18692562484

传真：021-61901260 传真：021-61901260

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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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明函

我方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条件，具体包括：

1.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特此声明。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公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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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财务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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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

我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特此承诺。

若采购单位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

违法记录，我单位将无条件地退出本项目的招标活动，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

果。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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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资质证书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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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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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S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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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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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信用中国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页面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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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通

过“信息打印”生成的查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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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非联合体投标声明

致：上海市松江区供排水管理所

我公司拥有独立法人资格，为非联合体参加贵方组织的 2025 年松江区

污水厂水、泥、气检测项目(检测)项目的投标活动。

单位名称（盖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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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单位名称（盖章）：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日 期：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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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亦海检测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 2116号 7

幢 2层

成立时间 2014年 9月 17日
注 册 资 金

（万元）

100

0
固定资产（万元） 166.08

行政负责人 张素平 技术负责人 于金莲

从事相关专

业服务的资

质情况

资质名称 颁发部门 资质等级 颁发时间

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

证书

上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 2021年 12月 8日

从事专业的

人数（人）

其中

职称等级（人） 执业资格（人）

高级 中级 初级 合计 工程师 预算员

4 7 0 11 11 1

其他有竞争

力的说明

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

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实验室严格依据 ISO/IEC

17025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要求和规范进行管理；

是一家全新的公司，建设初期就严格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技术、

高质量”的服务要求筹建；公司本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

的服务宗旨，为客户提供“精、准、快”的一站式服务；本公司主要针对

环境检测、环境健康安全评估、等检测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和技

术咨询，以及环境监测体系工程，新型环境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内

的开发和信息服务；公司力争在 3－5年内打造成行业内具有极高知名

度并拥有高水平检测技术的、权威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客户

提供采样、检测、评估一站式服务；并为提供未知分析物剖析，定制客

户个性化研发方案。公司拥有 GC-FID，GC-ECD，GC-MS，L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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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 AAS，AFS，UV等先进仪器设备及现代化配套设施。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

日期：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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